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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１９年比利时对公司法进行了重大改革。新公司法减少了公司的类型并引入

了限制董事责任的规则。比利时有关公司的国际私法制度也由实际本座主义转变为

法定本座主义。立法者将新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ＢＶ）作为最重要的公司形式。公

司法不再要求 ＢＶ设定“资本”而只需要具有资产，设立人可以根据其意愿灵活调整

ＢＶ的结构。此外，公司可以选择单层治理结构或双层治理结构，还可以调整股东的

表决权。但是，上市公司仅能对长期持股的忠实股东设置双倍表决权。比利时新公

司法的现代化值得欢迎，但法律的出台较为仓促，因而需要大量的法律技术修正，这

也是当下比利时议会正在准备的工作。

关键词：公司法　 比利时　 资本与资产　 董事责任　 表决权　 公司治理　 法定本座

主义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３日修订的比利时公司与社团法典（Ｂｅｌｇ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ＣＣＡ）于同年 ４月 ４日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并于当年 ５月 １日起生效实

施。① 本文②将对该法典在结构上的变化、基本的概念以及适用于所有法律实体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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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订予以概括介绍。其中包括董事责任的限制规则和从实际本座（ｒｅａｌ ｓｅａｔ）主义

到法定本座（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ｓｅａｔ）主义的转变。第三节讨论了新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ＢＶ）

的相关规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不再要求这类公司设置资本。第四到六节讨论

了有关股票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公司治理以及公司解散和清算规则的变化。最后

一节介绍了该法的生效规则，并对全文做了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法典结构和主要概念

ＢＣＣＡ由五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编。第一部分（从第一编到第三编）

包括适用于公司、社团和基金会的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适用于不同类型公司的规

则。第三部分是适用于社团和基金会的规定。第四部分规定不同法律形式的实体之

间如何重组和变更。最后也即第五部分对欧洲法上的企业法律形式作出规定。

新法典中的公司类型（组织形式）显著减少。现有公司类型（尤其是私人公司）

所具有的灵活性，足以保证公司章程可以将被废除的几种公司类型的具体特征纳入

其中。新公司法主要规定了四种基本的公司形式：合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私人公司

（ＢＶ）、公众有限公司（ＮＶ）和合作公司（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Ｖ），此外，欧洲法上还

有 ＳＥ、ＳＣＥ、ＥＥＩＧ等公司形式。①

ＢＣＣＡ开篇便重新定义了“公司”一词：“公司由一人或多人（称为投资人②）出

资，通过法律行为设立。公司具有所有者权益（ｅｑｕｉｔｙ），须开展一项或多项具体的经

营活动。公司的目标之一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投资人提供投资收益。”③这一新定义

首先明确了一点，公司可以由一人设立，该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不过有两

个例外：合伙至少应有两个合伙人；合作公司，考虑到合作的理念，则要求至少三名

设立人（ｆｏｕｎｄｅｒｓ）。因此，一人设立实际上只适用于私人公司或公众有限责任公司。

对这一变化，公司集团尤为欢迎，因为以前公司集团内的每家公司都至少应有两个以

上股东。

其次，公司定义还表明，投资人应当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出资。但是私人公司的最

低资本要求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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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公司应以为投资人创造收益为其目标之一。这是区分比利时法上的公司

和社团的重要标准。社团可以营利，但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将利益分配给社团成员。

所谓“间接分配利益”，是指“导致社团或基金会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而没有取得任

何对价或者对价明显低于其给付价值的任何交易”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租赁协

议中，社团作为承租人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从其成员处租赁了一栋大楼。

最后，区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进而区分民事公司和商事公司的做法已经过

时，例如律师的行为就很难区分哪些是民事行为，哪些是商事行为，因此，在公司的定

义中不再体现这一区分。

合作公司仅适用于特殊情形。ＢＣＣＡ 第 ３５０ 条将合作公司定义为“由若干投资

人以不同形式出资而组成的公司”，其主要目的须为满足股东的各种需求。以前，由

于成员加入和退出比较便利，还有包括多倍投票权在内的一系列灵活规则，不仅很多有

合作传统的行业采取了合作公司的形式，诸如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所谓自由职业群

体也对合作公司颇为青睐。ＢＣＣＡ要求合作公司必须用于满足股东需求，试图以此终

止对这种公司形式的“不当”使用。尽管这项新要求实际增加了什么内容仍有疑问，但

立法者视此目的至关重要：合作公司如未遵守该目的要求，它们甚至可以被解散。②

二、适用于各种法律实体的共同规则

（一）现代通信手段的运用

ＢＣＣＡ引导比利时公司迈向 ２１世纪的一个表现是，它允许在公司经营管理中运

用现代通信手段。ＢＣＣＡ允许法人在其章程中载明官方电子邮件地址和官方网站地

址。公司股东、成员或者有价证券持有人可以通过向该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邮件的方

式向公司致函，邮件发送即可推定法人已收到信息。另外，法律实体的股东或成员或

其他任职者（如董事）可以提供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并要求所有通信都通过该电子

邮件地址进行。ＢＣＣＡ还允许法律实体通过其官方网站披露某些类型的信息。

（二）法律实体的常驻代表

比利时原公司法第 ６１ 条第 ２ 节规定，如果法人被任命为公司董事、经理或管

理委员会（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管理理事会（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或监督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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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的成员，则该法人须任命一名自然人作为常驻代表（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① 被指定的自然人以法人的名义，代表法人的利益履行职责。ＢＣＣＡ

延续了这种代表制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法律实体，同时，该规则也适用

于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非执行董事。作为常驻代表的自然人受到与作为董事的法

人相同条件的约束，并且对其职务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就如同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自

己的利益履职。这被称为董事法人的透明原则。例如，基于该原则，如果法人有资格

成为独立董事，那么其常驻代表也必须满足独立性的要求。

（三）董事责任与责任人的范围

沿袭原公司法第 ５２７和 ５２８条的规定，ＢＣＣＡ包含一条关于董事履职不当的一般

责任规则。ＢＣＣＡ规定，董事、经理、日常事务董事（ｄａｉ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管理理事会或监

督理事会成员只对“明显超出通常谨慎尽职的董事在相同情况下理应反对之事项范

围的决定、行动或行为”负责。显然，这一责任规则将会引起大量的讨论，特别是关于

“明显超出”通常事项范围的含义。②

该责任不仅适用于包括日常事务董事在内的管理机构的所有成员，根据 ＢＣＣＡ

第 ２：５６条，该规则也适用于事实上的董事，即表现出对法人有管理权的人。

（四）个人责任与连带责任

ＢＣＣＡ还在法人拥有多名董事的假定下，明确了董事个人责任与连带责任的问

题。法人管理机构是否构成一个决策或行动集体（ｃｏｌｌｅｇｅ），是区分不同责任的关键：
● 如果管理机构构成一个决策或行动集体，那么该管理机构的成员对决议或错

误都须承担连带责任。此时，不论不当行为是通常的管理失误还是违反公司法或公

司章程的行为，集体成员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 如果管理机构不构成一个决策或行动集体，那么每一个成员只对可归责于他

的错误行为负责。然而，如果错误行为是违反 ＢＣＣＡ条款或者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

那么，管理机构的所有成员都须对此行为导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在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下，一名董事如满足下列条件即可免除个人责任：首先，

他没有亲自参与错误行为（比如他基于正当理由缺席了作出相关决议的会议）；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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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董事必须向其他董事报告了这项错误。

（五）对董事最高责任的限制

ＢＣＣＡ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对董事承担责任的金额做了限制。据了解这在董事责

任领域是非常独特的做法。责任限制适用于每个（日常事务）董事、经理、管理理事会

或监督理事会成员，原则上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责任：无论是对第三人或公司的

责任，还是合同责任抑或非合同责任。

董事责任上限取决于董事所控制的法律实体的规模，而规模是由该法律实体的

营业额和资产负债表总额决定的。① 被控制法律实体的规模越大，董事的潜在责任就

越大。具体的区分指标如下（不过，其理论依据至今尚无解释）：

● 法律实体在三个会计年度内平均营业额低于（按指数化调整的②）３５ 万欧元

（不含增值税），且同期平均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过（按指数化调整的）１７．５ 万欧元，

董事责任上限为 １２．５万欧元；
● 第一类以外的法律实体在三个会计年度内平均营业额低于（按指数化调整的）

７０万欧元（不含增值税），且同期平均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过（按指数化调整的）３５

万欧元，董事责任上限为 ２５万欧元；
● 前两类以外的法律实体在三个会计年度内不超过以下标准之一，董事责任上

限为 １００万欧元：① 平均年营业额（不含增值税）为（按指数化调整的）９００ 万欧元；

② 平均资产负债表总额为（按指数化调整的）４５０万欧元；
● 前三类以外的法律实体，且不超过下一类标准的，董事责任上限为 ３００万欧元；
● 公共利益实体和法律实体在任意三个会计年度内超过下列标准的，董事责任

上限为 １ ２００万欧元：① 平均资产负债表总额（按指数化调整的）４ ３００万欧元；② 平

均年度营业额（不含增值税）（按指数化调整的）５ ０００万欧元。

上述最高限额由所有董事共同分担。因此，如果几个董事对同一错误承担责任，

他们将从责任限制中相互受益。此外，无论有多少位索赔人，也无论有多少个索赔诉

求，最高赔偿金额适用于可以引起责任的单个事实或全部事实。如果有几个索赔人

就同一事实共同或分别提出索赔要求，他们的索赔总额将受制于上述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在这些例外情况下，董事须对全部损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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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例外有：引起损害的错误经常而非偶然发生；错误是严重的；行为人具有欺

诈意图或损害意图；迟缴或不缴税款；迟缴或不缴社会保障金等类似情况。①

这些例外导致董事责任限制在许多情况下变得徒有其名，尤其是以下两种情形：

① 错误虽小但属于经常发生而非偶然发生的错误；② 错误是严重的。这两个概念来

自比利时雇员责任法，但是以之处理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不合适的。如前所述，董事

只有在犯了同等情况下通常谨慎小心的董事不会犯的错误时，他们才会被追究责任。

法院借助“边际审查”（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概念来判断董事的责任，实质上暗示了错误行

为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性，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错误必须被认为是“严重错

误”才追究董事责任。而这必定意味着排除了责任限制。同理，反复发生的小错误也

可能排除董事责任限制。

任何通过合同方式对董事责任的限制都是无效的。据此，目前主要存在于上市

公司的董事“免责协议”（ｈｏｌｄ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也都是无效的。不过，法律实体

仍然可以付费为其董事购买保险。该保险并不剥夺股东或第三人在发生管理错误事

件时获得经济赔偿的选择权。

（六）国际公司法

ＢＣＣＡ放弃了一直奉行的“实际本座主义”，②转向依据公司登记注册的办事机构

所在地来确定所应适用的国家公司法。而且，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

式，以 ８０％的超级多数表决权来变更注册的办事机构所在地，进而变更公司应适用的

国家公司法。如果股东做出这一决议，还须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变更住所公司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的债权人有权提出类似公司减资时可以要求的特定保证和担保。

因此，比利时关于公司的国际私法制度在公司设立自由方面与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是

一致的。

不过，必须指出，公司设立上的选择自由对其他法律领域并未产生影响。例如，

税法和破产法在确定法律适用时仍须依据实际本座③的位置，社会法（依受雇地点）

和环境法（依工厂地点）也是如此。选择自由只涉及公司组织方面的法律规则，例如：

公司将如何成立和解散，在法律交易中公司如何被代表，应该采取何种组织法措施保

护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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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外情况完整列举见 ＢＢＣＡ第 ２：５７条第 ２节。
关于“实际本座学说”的内容，参见邢钢，《公司属人法的确定：真实本座主义的未来》，《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

第 １期。———译者注。
即公司的真实营业地———译者注。



三、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一）从资本到净资产（ｆｒｏ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ｅｑｕｉｔｙ）

如上所述，私人有限责任公司（ＢＶ）是比利时此次公司法改革的中心议题。立法

机构不再要求 ＢＶ设定“资本”。公司法所谓的“资本”实质上是一个记载在资产负债

表的右侧的金额，它表示公司一定金额资产非经减资程序不得分配。最低资本要求

则旨在为债权人提供一定的最低程度的担保缓冲。然而，这一要求对债权人的保护

效果事实上微乎其微，因为最低资本的金额非常有限，资本无法对公司亏损提供任何

保护，最低资本发挥的门槛作用也无法防止为欺诈目的设立公司的行为。

自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日起，根据新公司法，ＢＶ 不必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但必须拥有

足够的初始净资产（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以实现未来两年的营业计划。在评估公司

净资产是否足够时，可以计入设立人向公司提供的债务融资。设立人必须制定一个

财务计划，表明其投资足以支持公司业务。具体来说，该财务计划必须包含以下内

容：① 对公司拟开展的业务活动的准确描述；② 对成立之日所有资金来源的整体说

明；③ 期初资产负债表及 １２个月和 ２４个月后的预计资产负债表；④ １２个月和 ２４个

月后的预计收益表；⑤ 成立后至少两年内的预期收入和支出预算；⑥ 对估计预期销

售和盈利能力的所用假设的说明。设立人可以聘请专家为顾问帮助制定财务计划，

但这不是强制要求。如果外部专家参与了财务计划的制定，财务计划须注明该专家

身份。设立财务计划的强制性要求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就在比利时存在了，不过，

公司的设立人可以自由决定在该计划中包含哪些信息（除了一种例外情况①）。现

在，设立公众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人也要依照上述要求制定财务计划。财务计划不

得对外公开，只能由协助成立公司的公证人存管。财务计划的内容只有在公司成立

后三年内宣布破产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法院认为公司成立时的初始净资产

明显不足以支撑至少两年内正常开展拟定的营业活动，则可要求设立人对公司部分

或全部的负债净额承担责任。

在比利时，似乎有一种公认的看法，即财务计划是防止人们轻率成立企业的有力措

施，尽管几乎没有其他国家采用这种方法。法律大幅增加对财务计划的实体性要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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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对特定的一类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要求所有设立人都必须准备一份内容类似的财务
计划。



实际提升了设立公司的成本，然而问题是这些成本并未超过防止轻率设企的预期收益。

公司法尽管去除了资本概念，但对设立人出资的要求基本没有改变。实物出资

原则上必须进行价值评估和核验，现金出资必须存入以公司名义开立的账户。有变

化的是，法律允许 ＢＶ（而不是 ＮＶ）的股东以未来提供某种服务作为出资。也就是说，

ＢＶ的股东可以以未来向公司提供服务作为自己的出资，从而换取公司股份。此外，

ＢＶ的设立人或股东向公司转让资产在一定条件下构成所谓准出资行为的规则也被

废除。① 人们认为处理利益冲突交易的程序足以为 ＢＶ 的债权人提供保障。由于欧

洲公司法指令的存在，上述出资规则的放宽并不适用于 ＮＶ。

（二）对股东的分配

ＢＶ去除原有的资本规则对利润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依照新法，任何分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行为都必须通过两项测试：资产负债表测试（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ｔｅｓｔ）和流动

性测试（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这两种测试不仅适用于分派股息，也适用于偿还出资（即以

前的减资）、购买库存股和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在新的退股程序中，公司因退股而

向股东支付也必须适用有关分配的限制。

１． 直接的资产分配

去除资本概念后，ＢＣＣＡ规定，ＢＶ的资产交易、股息分派和返还出资均适用相同

规则。向股东返还出资不再需要修订公司章程（债权人因此也就无权提出异议），而

仅被认为是一种只要满足资产负债表测试和流动性测试就可以实施的资产分配。

只有同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测试（由股东会实施）和流动性测试（由管理层实施），

ＢＶ才可以进行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股东会依据资产负债表测试决定进行分

配，管理层仍有义务独立自主地审查公司按照股东提议分配后是否还具有合理能力

继续偿还到期债务，这主要涉及流动性测试的问题。

资产负债表测试与原有的净资产测试非常相似。如果公司股东权益（ｅｑｕｉｔｙ）为

负数，或者公司支付后会变为负数，则公司不得向股东支付。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创

新是，分配当前财政年度股息不必等到上一个财政年度结束 ６个月后，而且每次中期

股息之间也无需再间隔至少 ３个月的时间②。此项规则放宽也适用于 Ｎ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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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照原公司法第 ２２０条至 ２２２条，如果设立人或股东在公司成立后的头两年内，向公司转让资产的金额超过
公司资本额的 １０％，则该资产转让行为须适用类似出资规则的特定程序。

对原有制度的讨论，参见 Ｎ． Ｃｏｏｒｅｍｅｎ（Ｓ． Ｃｌａｅｙｓ 作出更新），“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ａｒ ｂｉｊ ａｒｔｉｋｅｌ ６１８ Ｗ． Ｖｅｎｎ．” ｉｎ
Ｄ． Ｂｒｕｌｏｏｔ，Ｋ． Ｂｙｔｔｅｂｉｅｒ，Ｊ． Ｃｅｒ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Ｈ． Ｄｅ Ｗｕｌｆ，ａｎｄ Ｋ． Ｍａｒｅｓｃｅａｕ （ｅｄｓ．），Ｄｕｉｄｉｎｇ Ｖｅｎｎｏｏｔｓｃｈａｐｐｅｎ ２０１７，Ｂｒｕｓｓｅｌ，
Ｌａｒｃｉｅｒ，２０１７，１００３ １００６．



资产负债表测试与流动性测试关系密切。ＢＣＣＡ 规定，只有在管理层确定，公司

分配后仍有能力偿还未来（至少）１２个月内到期和应付的债务后，股东会基于资产负

债表测试而通过的股息分派决议才会生效。１２ 个月的期限是一个最低期限，这恰巧

与董事会测试持续经营假设（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时必须考虑的时间范围一致。由

于这是一个最低期限要求，因此，董事会在进行测试时必须将其已经知悉且可能会对

公司未来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所有事件纳入考虑。例如，如果公司实施分配的 １８

个月后将有一笔大额贷款届至偿还期，那么，该事件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管理层应当就依流动性测试所做的决议制作一份论证报告，该报告不得公开，也

不必经过任何机构的批准。论证报告的目的有三：① 鼓励管理层在做流动性测试时

勤勉尽责；② 有助于公司放贷人确信公司流动性未受损害；③ 使管理层有机会预备

一定证据，以应对日后可能有人对分配合法性提出挑战。

法律未对董事会报告的内容做强制性规定。具体如何测试流动性，由管理层自

行决定。在流动性较高的公司，流动性测试可以很简单。只需简单比较公司的流动

资产（减去存货）与短期负债就足够了。相反，如果公司流动性较低，董事测试流动性

的谨慎程度就应当较高，对现金流的分析也必须更为详备。ＢＣＣＡ 要求，在已任命外

部审计师的公司中，董事会报告所依据的会计和财务数据须经审计师审核，但审计师

没有义务就流动性测试（的充分性）提供意见。

初看起来，流动性测试似乎是 ＢＣＣＡ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实际上，这一测试标准

早已是英美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在比利时也不是新鲜事：根据一般注意义务和一般

合同管理义务，管理层必须根据公司的资产状况来评估分配的合法性。① 当然，作为

废除资本后的一项补充措施，新立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 ＢＶ。也即，只有 ＢＶ的管理层

才负有在管理报告中详细说明流动性测试的法律义务。

ＢＣＣＡ的一项重要创新是：ＢＶ有权收回那些违反资产负债表或流动性测试而作

出的分配，即便获得分配的股东是善意的（ｉｎ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这在观念上是对旧公司法

的一个重大改变。按照旧公司法，公司收回分配仅适用于股东具有恶意（ｂａｄ ｆａｉｔｈ）的

情形。② 不过，这一变化在实践中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私人有限公司的受益股东往

往对于分配的性质是知情的（受益股东很可能作为主要股东或董事直接参与了分配

决策过程）。此外，董事如果违反流动性测试决定进行分配，且在做出分配决议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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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 Ｔａｓ，Ｗｉｎｓｔｕｉｔｋｅｒｉｎｇ，ｋａｐｉｔａａｌｖｅｒｍｉｎｄｅｒｉｎｇ ｅｎｖｅｒｌｉｅｓ ｉｎ ＮＶ ｅｎ ＢＶＢＡ，Ｋａｌｍｔｈｏｕｔ，Ｂｉｂｌｏ，２００３，２９６ ２９７．
根据欧盟指令 ２０１２ ／ ３０ ／ ＥＵ第 １８条的规定，ＮＶ公司向股东追回分配需要股东符合恶意要件。



知情（恶意）的或根据当时情况是应当知情的，那么，他们须对公司以及第三人的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

２． 间接的资产分配

资产负债表测试和流动性测试也会影响公司资产的间接分配，特别是在回购库

存股、提供财务资助和股东退出的情形中。毕竟，这些交易都会产生将资产从公司转

移给股东的效果（或者有转移的可能性，例如在发生财务资助的情况下）。

废除资本概念后，股份回购规则进行了调整。回购过程已被简化，但很大程度上

仍延续了旧公司法的规定。回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 用于回购的资金额必须符合

资产负债表测试和流动性测试所要求的支付条件；② 拟回购的股份只能是已经缴足

股款的股份；③ 回购须遵循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的原则，除非全体股东另有约定；④ 公

司如将已回购股份列入公司股权投资形成的资产（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则公司须在资产负债表

的负债端设立同等金额的不可分配准备金。①

ＢＣＣＡ回购规则的新颖之处在于，取消了原来的只允许回购股份总数 ２０％的规

定，这一变化同样适用于 ＮＶ。这样，限制回购的唯一因素就在于公司的融资能力了。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ＢＣＣＡ保留了对财务资助的规制：原则上，允许公司向

希望接管公司或其他收购公司股份的人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规则遵循的标准与

分配规则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限制是，财务资助使用的资金必须是通过资产负债表

测试和流动性测试检验的合格资金。

限制质押自有股份的规定因其效果不彰已被删除，因此，自有股份质押现在仅受

利益冲突规则和财务资助规则的约束。

３． 退出公司

依照旧公司法，只有合作公司的股东才可能在退出公司时取回所有者权益，且其

退出须受制于相关的公司资本规则。新的 ＢＣＣＡ规定，只要 ＢＶ的公司章程做了相应

规定，股东就可以享受这一颇具吸引力的便利。这一股东退出机制也可以作为公司

解决内部争议的一种途径，替代由法院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

ＢＶ的公司章程可以自由决定股东的退出方式。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其他规定，

将会适用下列补充规则：① 股东只能在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退出；② 退出股东原

持有的股份必须注销；③ 退出仅在会计年度第六个月的最后一天生效；④ 退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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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第（４）项规则沿用了欧盟指令 ２０１２ ／ ３０ ／ ＥＵ第 ２４条的（１）（ｂ）款。———译者注。



款须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关于股份价值的确定，ＢＣＣＡ 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股

份价值应等于实缴出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上一年度经批准的财务报表所显示的股

份净值。

由于向退出股东支付的资金出自公司资产，因此 ＢＣＣＡ规定，该项支付必须通过

资产负债表测试和流动性测试。如果公司没有足够的净资产（ｅｑｕｉｔｙ）用于支付，则该

笔支付应当延期进行。不过，公司在完成这笔延期付款前，不得向剩余股东支付任何

其他款项。公司因股东退出而取得的股份必须注销。由于股份注销总是意味着章程

的修改，因此股东退出和随后的章程修改须经公证并制作公证文书（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ｄｅｅｄ）。

这其中并不需要股东会决议，只需要管理层在公证人的见证下对相关事项予以认可。

法律允许公司管理层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时将本年度的所有股东退出事项一并在一

个公证文书中完成，以此降低公司成本。

除了股东主动退出外，ＢＶ的章程还可以自主设定股东除名规则，据此，公司可基

于法律原因或章程规定的其他原因对股东予以除名。该除名规则是在先前的合作公

司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制定的。

简要言之，除名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点：① 只有股东会才有权做出股东除名决议。

股东会须将附带理由的除名动议告知相关股东，相关股东有权在动议宣布后一个月

内向股东会提交书面意见。② 如果被除名股东提出召开股东会会议就除名事宜予

以听证，则股东会必须开会进行听证。③ 股东会如决定将该股东除名，则必须说明

除名理由。该决议须在股东会作出决议后 １５天内送达被除名股东。④ 除非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被除名股东有权依 ＢＣＣＡ规则确定股份价值，获得股份退款。应当指出

的是，公司在成立后的头两年内也可以对股东除名。

最后，ＢＣＣＡ还规定了一种当然除名制度。具体来说，ＢＶ 的公司章程可以规定，

如果股东死亡、破产、明显失去行为能力、清算或宣布失去行为能力，则股东将被视为

离开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或（如有）其继承人、债权人或代理人有权获得该股东

所持股份的价值，具体计算方式与普通退股时的计算方式相同。

４． 净资产损失（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资本”概念的消失不仅对公司资产的直接和间接分配产生影响，而且还导致对

ＢＶ 公司的资本损失程序（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的重新解释。原公司法第 ３３２条和

第 ３３３ 条以股本（ｓｈａ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为标尺确定了启动资本损失程序的条件，ＢＣＣＡ 则通

过资产负债表测试和流动性测试判断是否存在财务困境，进而确定管理层是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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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股东会审议公司的未来。具体来说，管理层必须在确定或应当确定公司净资产

可能或已经变为负值（资产负债表测试）后召集股东会。同样，如果管理层确定，根据

可合理预期的发展态势，公司将无法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偿还到期债务（流动性测试），

此时也必须召集股东会。

除了对某些标准重新定义外，净资产损失程序在内容上其实与以往的资本损失

程序类似。① 例如，管理层必须提供一份特别报告，以供股东会审议并对公司解散或

采取保障持续经营的措施作出决议。管理层如违反上述规则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在

相关的追责过程中，公司损失将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方式认定。最后，第三人不再享

有原公司法第 ３３３条所规定的因资本损失而提起公司解散程序的权利。

四、ＢＶ和 ＮＶ的股份与其他证券

（一）一股一权与多倍表决权

ＢＣＣＡ赋予包括 ＢＶ在内的所有公司近乎无限的自由度来创制新型证券，只要这

些证券的特征不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在 ＮＶ 公司中，现代化发展的表现是引

入了多倍表决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和取消了发行无表决权股的限制。对于无表

决权股，法律不再强制要求其附带优先分红权作为补偿，并且限制了无表决权股份强

制获得表决权的情形。

由于在 ＢＶ中资本概念已经取消，因此股东出资的价值与其股份所附权利之间

的关联性也消失了。因此，ＢＶ取消了所有股份都享有同等权利的规定。现在，每一

股股份拥有多少表决权取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过，默认规则仍是每一股均有一

票表决权，每一股在利润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中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公司至少须发

行一股股份且至少有一股股份享有表决权，以免出现“无股东”或者“无表决权”因而

股东会无法约束董事会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可任意创设各种形式的多倍表决权

（不限表决权数），创设不同形式的优先分红权，没有表决权的股份也并不一定拥有优

先分红权。法律不必再对 ＢＶ的利润分配凭证（ｐｒｏ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做特别规定，

ＢＶ可以根据需要将此类证券作为股份创设出来。

尽管原则上仍然遵循同等价值的股份享有相同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可以偏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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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认规则另作规定。公司可以发行具有多倍表决权的股票。任何倍数都是可能

的，在先前允许多倍表决权股份的合作公司中实际上并未发现滥用表决权的现象。

与传统的多倍表决权不同，股份还可以享有针对某些类别决议的一票否决权。总之，

人们在创设多样化的股份权利上可以展现出充分的想象力。

不过，在上市公司中，法律只允许有双倍表决权的股份，且这种双倍表决权只能

赋予不间断持股超过两年的股东。此外，这些股份必须是已缴足股款的记名股份。

引入双倍表决权需要修改公司章程。这种仅赋予长期持股的忠实股东的表决权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依附于股东而不是股份。这种规则与法国以前的制度类似①，但

不同于法国当前的规则：在比利时，股东会有权修改章程引入双倍表决权（选入规

则），而自 ２０１４年以来，法国上市公司的忠实股东自动获得双倍表决权，除非公司章

程约定排除双倍表决权（选出规则）。目前的实证研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

偏离“一股一票”原则是好是坏②，但奇怪的是，ＢＣＣＡ为 ＢＶ和未上市 ＮＶ提供了许多

选择，规定上市 ＮＶ有权发行不限数量的无表决权股份，但对上市公司忠实股东享有

双倍表决权股份却持限制立场。

（二）债券和认购权

比利时法中历来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设置。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仍是可能

的，但 ＢＣＣＡ规定了其他替代方案。ＢＣＣＡ允许债券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之外进行私

下磋商，而且持有人会议并不被认为是公司的组织机构。③

法律强制 ＢＶ必须具有的封闭属性（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消失了，因此 ＢＶ

可以像 ＮＶ一样发行可转换债券和带有认股权或认购权的债券（ｂｏ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ａｒｒａｎｔ

ｏｒ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此类认股权证或认购权也可以单独发行，而不与债券挂钩。原

公司法中与债券相关的规则大部分在 ＢＣＣＡ中得以保留。

（三）新股发行

发行新股仍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且须遵循修改章程的规则。但 ＢＣＣＡ 也允许

ＢＶ引入“许可资本”（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条款，据此股东会可授权董事会在最长五年的

时间内增发股份。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发行新股的权力受到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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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限制的约束，公司设立人也可以在公司设立协议中对董事会此项权力加以限制。

原公司法对 ＮＶ发行股份有如下规定：若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低于现有股份的

资本价值（ｃａｐｉ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董事必须在报告中说明此次股份发行的正当性。该报告必

须予以披露（见原公司法第 ５８２ 条）。这一要求旨在保护现有股东的权益免遭稀释。

但是，当股份发行价格高于股份的资本价值时，却没有类似规定。因此，ＢＣＣＡ 增设

一条规则，要求 ＢＶ和 ＮＶ的管理层须在每次新股发行时针对认股人出资情况出具报

告。对于已选聘注册审计师的公司，注册审计师应当报告上述管理层报告中的数据

是否“可靠并足以为股东会表决提案提供充分信息”。

（四）股份转让

此前，原公司法对 ＢＶＢＡ①的股份转让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规定，且公司只能加强

而不得弱化这些限制。在新公司法中，对于 ＢＶ 股份转让的限制仍然存在，但仅作为

默认规则。新公司法甚至预设 ＢＶ 可能将股份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为此目的，

法律允许 ＢＶ发行无纸化股票以便利股份交易。

对于 ＮＶ，依然适用股份自由转让原则，规制约定或法定转让限制的规则也几乎

保持不变。新公司法实施后，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证明是以维护正当利益为目的，而笼

统说“维护公司利益”已不足以构成正当理由。股份可以设定为永久（或无限期）不

可转让，但该无限期设定可以在经过合理的通知期后随时被宣告终止。此外，违反法

定转让限制的股份转让，对公司或第三人均无法律上的约束力。此规则适用于 ＢＶ

和 ＮＶ，有助于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在以前的 ＢＶＢＡ公司中，股份在缴清股款之前转让的，谁有义务缴清剩余股款是

颇有争议的。ＢＣＣＡ规定，当未缴清股款的股份发生转让，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对公

司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在转让人与受让人的内部关系中，除非另有约定，转让人

（卖方）缴清全部股款后可以向受让人（买方）追偿。

公司的注册办公地须置备记录每种证券的登记册。该登记册须提供比以往更

多的信息。除了股东身份、现金出资缴付至银行的存款证明和已发生的股份转让

外，从现在起，股份登记册还必须载明法定和约定的转让限制，以及每股股份所具

有的表决权、收益权及其清算份额。这些要求是对新公司法在证券类型上增加灵

活性的回应，目的是明确告知（未来的）股东某种股份所附带的权利及存在的转让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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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证券登记册可以采取电子形式。政府可以对登记册设定具体条件并确定其置备

和查阅方式。尚不清楚且颇有疑问的是，这是否提供了使用现代技术如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保存登记册和交易不同类别证券的可能性。有学者建议借鉴法国的做

法，建立法律框架推进分布式账本的使用。① 鉴于股份登记册越来越重要，这个建议

值得重视。②

五、争 议 解 决

对律师来说，了解新法提供的争议解决规则（强制退出和除名）极有必要。新的

争议解决制度适用于 ＢＶ和 ＮＶ，但上市公司除外。这套机制有别于退出公司的法律

规则（后者详见本文第 ３．２．３节）。启动该机制，需要法院发布命令，而且，退出一方所

获得的股款由股份购买者而非由公司支付。

除了一系列细微的、技术性的改进之外，有两项较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第一，有

关基准日的争论借此得以解决。③ 该基准日规定了以何日为准对拟转让股份进行估

价。根据最高法院确立的判例法，基准日必须尽可能接近法院作出判决的日期，因为

正是在法院作出判决时，强制某股东退出的正当理由才得以确立。然而，这种方法有

一个严重缺陷，即它无法将纠纷发生后对股份价值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形都考虑进来。

因此，依上述基准日所做的价值评估往往对退出股东非常不利。ＢＣＣＡ 通过以下方

式结束了这一争论：一方面维持原有规则（即在作出判决的日期进行估值），另一方

面，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对依上述办法评估出的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予以调节。

第二个问题与所谓的相关诉求（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ｌａｉｍｓ）有关。根据旧法，法院无权在处理

股份收购的程序中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其他相关诉求，因此，当事人常常不得不提起并

行的诉讼。这样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也导致有关基准日的争论越发激烈，因为法院无

法在判决退出股东获得股份购买价格之外再获得其他损害赔偿（例如，因大股东滥用

多数决造成的损害）。现在不同了，根据 ＢＣＣＡ 的规定，法院判决可以处理所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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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只要这些诉求涉及当事人和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此外，法

院还可以就竞业禁止条款（或其他严格约束退出股东的条款）作出判决，这些条款可

能对被强制退出公司的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并部分地影响股份收购价格。

六、ＢＶ和 ＮＶ的管理机构

（一）任命和罢免

ＢＣＣＡ明确确认了股东会拥有任命和罢免管理层成员的权力，以及设定选任和

罢免董事条件的权力。虽然这一条文是新增加的，但实际上只是确认了此前已经适

用的做法。此外，股东会有权决定支付给董事会成员的薪酬（包括其数额）、公司支付

的任何保险费（责任险、应计养老金、疾病险、事故险和死亡险）和非货币福利（交通、

通讯方面的补贴）等。这些权力不得转授给公司的其他组织机构。当然，这是一般规

则，并不影响 ＢＣＣＡ的其他具体规定，例如对上市公司董事薪酬的特别规定。

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和罢免。其他委托给董事的特别职

权，如日常管理和其他行政管理职责，不包括在内。根据董事会享有剩余权力的规

则，董事会有权决定授予、行使和终止这些特别职权的方式，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对于未记载于公司章程的经理或董事（ｎｏ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股东会

的普通多数决就可以决定选任和罢免，除非公司章程规定了特别程序。如果管理层

成员的任命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了罢免这些成员的特别规则，

那么，股东会除非以法定比例的多数决通过罢免决定，否则必须接受这些特别规则的

约束。

ＢＣＣＡ不再坚持原先的关于 ＮＶ 公司董事无因罢免的公共政策立场。无因罢免

仍然是公司法的默认规则，但公司章程或公司与董事签订的协议可以另做规定。通

过这种方式，公司可以规定董事任期的终止期限或在股东会罢免董事时为董事提供

补偿。这一新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使独立董事在那些存在大股东的公司中获得更加强

有力、更加可靠的地位。

（二）内部规章

ＢＣＣＡ包含了一系列规则以使管理层“内部规章”（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具有法律

效力。这些内部规章通常确定了董事会和其他公司机构的运作规则，并就权力转

授等事项的一般原则作出规定。这些内部规章是有效的，当然，必须符合某些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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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满足某些条件。董事会制定这些内部规章的权力应由公司章程授予。① 此外，

ＢＣＣＡ还规定，内部规章不得有以下情形：①与 ＢＣＣＡ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相抵

触；② 内容涉及 ＢＣＣＡ要求公司章程予以规定的事项；③ 内容涉及股东权利、机构或

组织权力和股东会职能。

内部规章并无对外效力。只有在能够证明第三人知晓内部规章内容，且未善意

行事的情况下，公司才能以内部规章对抗该第三人。为免争议，ＢＣＣＡ 的释义备忘录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明确指出股东不能被视为第三人。②

（三）治理模式

ＢＶ的治理模式基本没有变化。同此前的 ＢＶＢＡ 一样，ＢＶ 可以选任人员担任记

入章程或不记入章程的经理职位（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ｏ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从现在开始，这

些经理也有资格担任董事，董事可以单独或集体行使职务。

ＢＣＣＡ为 ＮＶ的内部治理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主要创新之一是，允许 ＮＶ 仅设

置一名独任董事。这种治理结构吸收了已经被废除的公司形式———股份有限合伙企

业（Ｃｏｍｍ．ＶＡ）的一项基本特征。由此，ＢＣＣＡ 为 ＮＶ 提供了三种基本治理模式，即：

① （纯）单层结构；② 独任董事模式；③ 包含监督理事会和管理理事会的（纯）双层

结构。

单层结构是传统的治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ＮＶ由一个至少三名成员组成的董

事会管理。只要公司股东少于三名，董事会就可以同现在一样由两名董事组成。在

后一种情况下，任何授予董事会特定成员决定性投票权的规定都将失去效力。ＢＣＣＡ

的一些小修改包括：董事可以无限期连选连任，一届董事任期延续到该财政年度股

东会常会作出新的任命决议之时。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执行委员会（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制度。因此，公司如果希望将董事会的部分重要权力授权给特定委员会，

它就只能恢复双层制结构。新法规定的双层结构与以前有两处不同：① 禁止一人同

时担任管理理事会和监督理事会的成员；② 管理理事会拥有专属性的管理权（详见

下文）。

应当注意的是，在有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禁止兼任管理理事会和监督理事会成

员的规定是不适用的。这方面主要的例子是银行法和有关保险和再保险的法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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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律强制规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须为董事会成员。①

每个 ＮＶ都可以选择独任董事制度。该独任董事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律

实体，法律实体出任董事时，必须指定一名常驻代表。关于选择自然人作为独任董

事，有一个例外。在上市公司和法律要求董事会须由两名以上董事组成（ａ ｂ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ｂｏａｒｄ）的公司（如金融机构）中，独任董事必须是自身设有董事会的公众有限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董事会组成的特定规则须适用于该公众有限公司的董事会。除

其他事项外，法律规定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性别配额以及关于委员会的要求也应适

用于出任董事的法律实体自身的治理结构。

独任董事的任命可以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还可规定独任董事的继任者。

虽然独任董事制度借鉴了（已废除的）股份有限合伙的管理模式，但仍有一个重要区

别。独任董事可以，但不是必须对公司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实践表明，在股份有限合

伙中，独任董事的无限责任通常是徒有其名的，因为独任董事可以由有限责任法律实

体出任，这就避免了相关个人的无限责任。

独任董事可以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对于公司章程修改、各种

对股东的分配甚至独任董事的辞职都须得到独任董事的批准。不过，仍然有一个重

要的限制。如果有罢免的合法事由，股东会只需满足与修改章程相同的出席数和多

数决要求，就可以不经独任董事同意而解除其职务。此外，如果小股东面对一名受大

股东保护的独任董事，法律为小股东提供了一种救济机制。拥有公司 １０％表决权（在

上市公司为 ３％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指定一名特别代理人（ａｄ ｈｏｃ ｐｒｏｘｙ），该代理人

可依据法定事由要求解任独任董事。这种特别规定的股东权利有利于对大股东的控

制权予以制衡。

ＮＶ也可以选择双层结构，即设置监督理事会和管理理事会。监督理事会是一个

至少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合议机构。监督理事会的成员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但其成

员不得同时兼任一家公司的两个理事会成员。监督理事会成员由股东会任命。监督

理事会专门负责监督管理理事会，负责制定公司的总体政策和战略，并行使单层结构

中专属董事会的各项职权，例如股东会的召集、会议议程的制定、年报编制、授权资本

的使用、库存股买入卖出等。对管理理事会成员的解聘决定以及向管理理事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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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索赔，也是监督理事会的专属权力。为行使这些专属权力，监督理事会还具有对

外代表权，它也可以将这些权力授予该理事会的部分成员行使。

管理理事会必须是一个至少三名成员组成的合议机构。① 监督理事会负责任命

管理理事会的成员并决定其薪酬。上市公司关于薪酬的特别规定，也适用于管理理

事会成员。

管理理事会有权处理所有不专属于监督理事会职权的事务。因此，管理理事会

全面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并拥有剩余权力。在公司选择双层制的情况下，管理理事

会的权力来自法律规定，而非源于权力让渡或任何授权。公司章程对管理理事会权

力的限制原则上不能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知道或根据具体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该

限制。章程对管理理事会权力的限制即便予以公布，也不构成第三人知晓该限制的

充分证据。

为了使监督理事会能够妥当履行监督职责、准确估计其应承担的责任并妥善编

制年度报告，ＢＣＣＡ 明确规定管理理事会应当定期向监督理事会提供一系列信息。

监督理事会也可以主动要求管理理事会提供信息。具体来说，管理理事会每年至少

应向监督理事会就公司总体战略方针、整体的和财务上的比率以及公司的管理控制

制度进行一次报告。② 管理理事会还须及时向监督理事会提供后者应定期在年报中

披露的必要信息。

ＢＣＣＡ还规定，承担日常管理职能的机构，其构成人员可以单独或集体履行日常管

理职能。此前，关于日常管理职能的规定仅适用于 ＮＶ，ＢＣＣＡ此次对 ＢＶ也做了规定。

在 ＮＶ中，单层结构下的董事会或双层结构下的管理理事会负责任命日常管理人员。

（四）利益冲突

ＢＣＣＡ沿用了原公司法中的利益冲突处理程序，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在设有

合议制管理机构或有若干竞争性董事的 ＢＶ以及在实行单层制董事会的 ＮＶ中，如果

董事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则他必须回避涉及利益冲突的决议或交易的审

议决策。如果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有利益冲突，则应由股东会负责批准这项决议或交

易；该规则也适用于 ＢＶ或 ＮＶ由独任董事管理的情形。

在双层制公司中，管理理事会层面的利益冲突将导致决策权转移到监督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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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如果监督理事会的成员存在利益冲突，该成员应回避涉及利益冲突的决议或

交易的审议决策。如果监督理事会全体成员都涉及利益冲突，则该决议或交易应交

由股东会决定。在股东会决议作出前，该交易不得实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规则是，如果公司没有正确适用利益冲突程序，那么，任何

利益相关方都可以请求法院宣告已作出之决议无效。以前，这种确认无效之诉只能

由公司自己提出，但这种事情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七、解散和清算

ＢＣＣＡ第二编集中规定了适用于自愿解散、法定事由解散以及司法解散的程序。

这些程序事项与原公司法的规定大致相同。新法澄清了一些以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公司清算，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第一个重要变化涉及清算人任命的司法确认和法院对分配计划的批准。由于这

两项司法介入措施经常造成程序拖延，ＢＣＣＡ 将其适用范围改为仅限于清算中出现

资不抵债的情形。这一修订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在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债权

人才有可能在清算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解散与清算合一程序（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ｅ ｄｅｅｄ）①也可以适用于那些尚未偿付全部第三人债务且未托管必要资金的公

司。适用该程序的前提条件是，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人（包括股东债权人，如有）确认同

意适用该程序。注册审计师或外部会计师须在其清算终结报告的结论中引述债权人

的书面同意。

第三个变化是引入了一种关于“遗忘责任（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特殊股东责任。

如果股东已从公司清算中分得一定财产，则他们应在该财产金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

承担责任。在普通清算程序中，如托管资金不足支付公司债务，且股东实际知道（主

观恶意）或应当知道（客观恶意）该债务存在，这种责任才应当适用。在解散与清算

合一程序中，则无须满足上述股东恶意要件。因为，解散与清算合一程序给公司债权

人提供的担保较少。ＢＶ和 ＮＶ 股东的责任限于股东在清算程序中收到的净资产金

额。对于清算后出现的资产（所谓的“遗忘资产”）也有一种类似制度。发生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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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第 ２２辑）

① 关于解散与清算合一程序，参见 ＢＣＣＡ第 ２：８０条。———译者注。



况时，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人有权要求重新启动清算程序。为避免所有股东都卷入诉

讼，ＢＣＣＡ规定，在债权人重启清算时，若有必要可恢复公司法人资格，令公司成为遗

忘资产的合法所有者。

八、法律的生效及本文的简短结论

ＢＣＣＡ于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日起对新成立的公司生效实施。对于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日前

设立的公司，ＢＣＣＡ自 ２０２０年 １ 月 １ 日起适用。公司章程中与 ＢＣＣＡ 强制性规范相

冲突的条款无效。公司必须在 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日前对公司章程进行调整。在此之前，

公司如对章程进行修改，则任何修订都需要符合 ＢＣＣＡ的规定。ＢＣＣＡ关于争议解决

的新规自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日起立即生效。

被废除的公司形式有五年的过渡期进行转换。只要未完成转换，它们就继续适

用旧公司法。但是，ＢＣＣＡ中与被废除公司类型最相似的公司类型的强制性规定必

须适用。过渡期结束后，公司在法律上都将被视为已转换为 ＢＣＣＡ 规定的法律形式，

公司必须在过渡期后的六个月内使其公司章程符合 ＢＣＣＡ 的要求。为此，公司管理

机构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

总的来说，ＢＣＣＡ对比利时公司和社团法作出了重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

毕竟，比利时的不少法律都显著落后于邻国。新公司法看起来很现代，法律生效后的

初步数据表明，公司成立数量有所增加，而且 ＢＶ 的灵活性也立即受到设立人的青

睐。① 不过，改革也带来巨大成本。成千上万的公司必须转换为新的公司形式，而且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需要修改公司章程。此外，由于内阁提前辞职，立法程序不得不提

速，这就降低了 ＢＣＣＡ部分内容的立法质量。因此，议会目前正在讨论修订 ＢＣＣＡ 许

多条款的新法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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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视野】

①

②

参见相关概述：Ｃ． Ｖａｎ ｄｅｒ Ｅｌｓｔ，“Ｄｅ ｉｎｖｌｏｅｄ ｖａｎ ｈｅｔ ｎｉｅｕｗｅ ｗｅｔｂｏｅｋ ｖａｎ ｖｅｎｎｏｏｔｓｃｈａｐｐｅｎ ｅｎ ｖｅｒｅｎｉｇｉｎｇｅｎ ｏｐ ｈｅｔ
ｖｅｒｍｏｇｅｎ，ｄｅ ａａｎｄｅｌｅ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ｕｒ ｅｎ ｄｅ ａａｎｄｅｌｅｎｏｖｅｒｄｒａｃｈｔ ｖａｎ ＢＶｓ：ｅｅｎ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 ｏｎｄｅｒｚｏｅｋ”，ＴＲＶ ／ ＲＰＳ ２０２０，ｉｎ ｐｒｅｓｓ．

参见 Ｂ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２０１７ ／ ８２８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 Ｓｔ． Ｋａｍｅｒ
２０１９ ２０，ｎｒ． ５５３ ／ １，ｐ．４７５．




